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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會申請協辦比賽指引 

本會鼓勵屬會積極推廣獨木舟運動。如計劃舉辦獨木舟比賽並有意邀請總會成為協辦機構，請留

意及遵照以下指引及程序： 

 

程序及所需文件 

1. 有效屬會需於比賽日兩個月或之前 填妥以下表格連同比賽通告及報名表經電郵 

racing@hkcucanoe.com.hk 遞交所需文件，一般情況下秘書處將於兩星期內回覆。 

2. 資料經確認後，屬會需向秘書處提交有效團體人身意外保險證書及所有印有總會標誌的物品作批

核用途。 

3. 如協辦申請符合要求，總會將於網頁上公佈已批核的比賽通告及報名表(如適用)，並會提供指定

賽事編號以便屬會簽發比賽紀錄證書。 

4. 屬會需於比賽完結一個月內將比賽報告、比賽成績連同比賽紀錄證書名單(可使用第 4 頁之表格或

Excel 檔案)電郵至秘書處，總會將於兩個月內上載成績至網頁。 

 

備註 

1. 以上指引將於 2024 年 1 月 22 日生效，所有於生效日期後舉辦之協辦比賽需依照以上程序進行申

請。如該協辦比賽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社區體育會資助比賽項目，則不適用於此指引。 

2. 舉辦獨木舟賽事需由兩位相關項目合資格註冊高級裁判或一位註冊賽事監督主持。 

3. 凡包含中國香港獨木舟總會標誌之物品，包括任何橫額、宣傳品、報名表、場刊或其他印刷品等，

必須經總會批核後方可出版。 

4. 屬會如需總會提供協助(如租用會議室、提供裁判服務等)，請最遲於比賽日一個月前提出，相關

費用將由屬會承擔及協助事項將按實際需要而定或提供。 

5. 總會如發現有未批核之物品出版及張貼，總會有權拒絕屬會比賽之申請並保留一切追究權利。 

6. 完成賽事後，相關證書編號必須於比賽證書上或活動紀錄冊之參賽紀錄內清楚列出。詳情請參閱

確認電郵之內容。如證書或紀錄冊沒有列出指定證書編號，有關之紀錄有機會不被承認。 

7.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23 7168 聯絡總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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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會協辦比賽申請表格 
(請於比賽日兩個月前電郵至秘書處) 

比賽資料： 

屬會名稱：  

賽事名稱：  

舉辦地點：  比賽日期及時間：  

性質： □短途賽 □長途賽 □馬拉松 □定向賽 □繞標賽 □水球賽 □激流(靜水)賽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電郵：  預計參賽人數： 人 

公開報名項目： □ 有 □ 沒有  預計工作人員人數： 人 

是否有其他機構協辦是次比賽：  □ 否 □ 是，請註明：  

認可註冊裁判資料(賽事負責裁判)： 

□ 一名註冊賽事監督姓名及編號：  

□ 兩名註冊高級裁判姓名及編號：  

總會協助： (如適用) 

□  *租用會議室  (□ 奧運大樓 □ 石門訓練中心)，使用人數：______________ 

□  *裁判服務  (需總會提供裁判人數：_________人)，屬會可提供車馬費時薪：$_____________ 

□  賽事通告上載於總會網頁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服務會於賽事批核後按場地實際使用情況及裁判需求人數而盡量提供協助。相關費用由主辦單位負責。如有任何爭議，本會將保留

最終決定權。 

聲明 

本屬會聲明以上所填資料正確無誤，並已為所有參加者及工作人員購買保險，所有包含中國香港獨木舟總會標誌之物品/印刷品於刊登或使

用前均需經總會批核。如屬會因違反上述細則，總會將保留一切追究權利，所有有關損失將由主辦單位承擔。 

申請人簽署：    

申請人姓名：  屬會蓋印：  

申請人職位：  日期：   

備註：屬會需提供賽事文件，包括：比賽通告、報名表、路線圖、賽事宣傳品樣式、場刊(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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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會協辦比賽報告 

(請於比賽完結一個月內連同比賽成績、證書編號紀錄及相片電郵至秘書處) 

屬會名稱：  

賽事名稱：  

實際舉辦地點：  實際比賽日期及時間：  

性質： □短途賽 □長途賽 □馬拉松 □定向賽 □繞標賽 □水球賽 □激流(靜水)賽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電郵：  

實際參賽人數： 人  實際工作人員人數： 人 

 

 

 

附上以下資料作是次比賽紀錄文件： 

1) 比賽報告 

2) 比賽成績 

3) 證書編號紀錄 

4) 參賽相片 

 

 

 

 

賽事監督/高級裁判簽署：  屬會蓋印：  

賽事監督/高級裁判姓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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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編號紀錄 

 參賽者姓名 比賽證書編號  參賽者姓名 比賽證書編號 

1   21   

2   22   

3   23   

4   24   

5   25   

6   26   

7   27   

8   28   

9   29   

10   30   

11   31   

12   32   

13   33   

14   34   

15   35   

16   36   

17   37   

18   38   

19   39   

20   40   

如表格不敷應用，請自行影印。 


